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2016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

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石峰区检察院
	单位负责人：李云开

	年末职工人数：5 5人
（人员编制：60人）
	年末资产总额： 1456.29万元；
负债总额：3.71万元

	年度预算收支情况

	1.年初预算资金792.72万元。

2.单位年度总收入 1748.5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 1670.15 万元，其他收入78.41万元（占比10%以上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）。

3.单位年度总支出 1603.85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 647.2万元，基本支出 956.65万元.人员支出 836.6 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120.05万元，三公经费 28.01万元，比上年减6.85 %，其中公车购置和维护费23.43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4.59万元，出国经费0万元。

4.单位基建维修支出7.72万元。



	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（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经费”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）
	为服务于本院各项工作的开展，使得各项业务工作能得到充分的后勤保障。本年单位通过贯彻执行厉行节约，严控支出，本年度一般运行经费120.05万元， “三公经费”支出28.01万元，其中公车购置和维护费 23.43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 4.59万元，出国经费 0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6.85%。全年项目支出647.2万元，为办案业务费用。
我院属于财政差额拨款单位，财政每年预算保证的只有我院干警的正常工资和津补贴，以及每年每人3万元的公用经费保障，但这部分公用经费完全不能保障我院的正常办案支出，缺口基本都在500-600万元以上。这部分是靠我院办案来解决，造成我院的办案以及运转经费压力大。

希望财政能在预算中保障并适当提高我院基本的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以及办案业务费，能在预算中把检察官津贴和法警津贴，以及国家允许的特殊津贴纳入工资系统中，而非年底再追加。


	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，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）
	2016年受理自侦类案件6件9人，侦查终结4件7人；受理逮捕案件129件208人，审结136件219人；受理起诉案件315件514人，审结269件405人；受理民事案件7件，审查处理40件；受理控告检举50件，结案15件。
2016年我院被市院评为先进基层院 ，10个科室在市院目标考核中排名前三；被省院评为全省“检察文化活动”先进单位；被区政府评为“双文明建设单位”。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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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